
 

 

修訂「綜合理財服務」條款的通知 

 

感謝您選用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綜合理財服務」(「私人財富」

/「中銀理財」/「智盈理財」/「自在理財」)。 

 

為進一步提升客戶體驗，便利客戶透過電話及電子渠道向本行發出交易指示，兹通

知由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星期日）（「生效日」）起，一項「透過電話及/或電子渠

道提供指示」之條款及細則將會新增至「綜合理財服務」條款。 

 

新增條款及細則如下︰ 

5. 「透過電話及/或電子渠道提供指示」之條款及細則 

5.1  「綜合理財服務」客戶可以電話及/或電子渠道向本行發出的同一賬戶

名稱項下的同幣轉賬、外幣兌換、定期存款、貸款、信用卡、投資及保險指示的

種類，應受制於本行不時就同一賬戶名稱項下的同幣轉賬、外幣兌換、定期存款、

貸款、信用卡、不同投資及保險產品訂立的限制、條件或確認程序。 

5.2  就與客戶的電話及/或電子渠道對話，客戶在此授權本行可以書面及／

或錄音及／或任何其他形式記錄該等通話/通訊內容。本行可視該等通話/通訊

記錄為最終及具有約束力的證據。本行有權視乎所需決定該等通話/通訊記錄的

保留時限。 

5.3  所有由客戶／或其他被授權代表（如適用）有關客戶就同一賬戶名稱項下

的同幣轉賬、外幣兌換、定期存款、貸款、信用卡、投資及保險交易操作其賬戶

之人士以電話及/或電子渠道發出的指示將對有關客戶構成約束力。 

5.4  凡多於一位的賬戶持有人／被授權簽字人（如適用）共同簽署，即使客

戶就簽署安排向本行有特別指明，本行可按其酌情權，接受和執行由任何一位賬

戶持有人或任何一位被授權簽字人（如適用）以電話及/或電子渠道單獨發出之

指示，及於各方面對有關所有其他客戶構成約束力。 

5.5  本行有有關措施認證由客戶或其代表（如適用）以電話及/或電子渠道發

出或意圖發出的指示或核實任何發出該指示的人士的身份。但本行於採用有關

認證措施後，本行有權倚賴及真誠地認為該指示是真確及根據其行事，而本行亦

毋須為有關客戶因此可能承受或招致的任何損失、賠償、費用或支出負上責任。

有關客戶明白和完全接受以電話及/或電子渠道發出指示的風險，包括出現任何

未經授權的指示或由未被授權人士發出指示的風險。 

5.6  本行可按其酌情權及毋須給予任何理由拒絕按照任何有關客戶或其代

表（如適用）以電話及/或電子渠道發出或意圖發出的指示行事，本行亦毋須為

有關客戶因此承受或招致的任何損失或賠償負上責任，及有權要求有關客戶在

本行根據該指示行事前作出確認。 



 

 

5.7  除非由於本行的疏忽或故意的不當行為而引致的損失，本行毋須對客戶

由於任何本行無法控制的原因而本行行使其酌情權所可能承受或招致的任何損

失、損害、代價或支出負責，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傳送或記錄設備的停頓或故障，

或在傳送途中由於任何其他理由停頓或延誤或出現錯誤。 

5.8  除非由於本行的疏忽或故意失責所引致的損失，有關客戶同意應本行要

求彌償本行無論直接或間接因接受及／或倚賴或根據有關客戶或其代表以電話

及/或電子渠道發出的指示行事而引起的或有關連的訴訟、法律程序、申索、損

失、賠償、訟費及支出等本行合理地招致的損失。 

 

請注意，如您在上述修訂生效日期當日起或之後繼續持有或使用本行「綜合理財服

務」服務，上述修訂條款將對您具有約束力。若您不接納有關修訂條款，本行可能

無法繼續為您提供「綜合理財服務」服務。 

 

如對修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您的客戶經理或致電本行的客戶服務專線 (852) 

3988 2388。如本通知的中、英文版本有歧義，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謹啟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